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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推動「港澳臺居民居住證」的風險評估＊ 

2018年初中國大陸  國臺辦無預警公布「對臺 31 項措施」的同等待遇（居

民待遇）政策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又推出重大新招，由大陸公安部、國

臺辦、港澳辦在 8 月 16 日聯席召開記者會，宣布大陸將自 9 月 1 日正

式實施「港澳臺居民居住證」（以下簡稱「居住證」），未來臺灣、港澳

居民的居住證都採 18 碼，與大陸身分證相同，用於在陸「證明身分」。

依據北京當局的說法，「居住證」是為了「港澳臺居民能夠在居住地享受

到與大陸居民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和便利」—也就是所謂的「居民待遇」

或「同等待遇」。但由於大陸推動「居住證」政策的特殊政治考量、相關

具體配套措施不明、持有者權利義務不清，具有一定風險存在。 

一、「居住證」的主權風險 

頒行「居住證」不只是為了臺灣民眾的「同等待遇」，更有以下幾層深刻

的主權意涵和風險： 

（一）「居住證」片面轉化過去「境外」概念為「境內」，間接坐實臺灣

政風宣導 



人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法理地位。依據前述《居住證暫行條例》，

原本「居住證」的申請不是用於港澳臺和外國人，也就是所謂的「境外」

民眾。但本次直接頒行臺灣和港澳居民申請「居住證」，等於是「偷渡」

臺港澳民眾原本「境外」的法理地位，轉化成為「境內」的人民。而以這

種「類身分證」的身分文件直接套用在臺灣民眾在大陸的日常生活使用上，

更間接對外坐實臺灣民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法理定位和既

定事實。 

（二）「居住證」將臺胞在大陸「戶籍化」，侵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既有的「單一戶籍」法制基礎。儘管「居住證」美其名為「居住」，但事

實上提供臺港澳民眾在當地城市許多原本只有「落戶」居民才應該享有的

權益，諸如社保、學籍、住房等，基本上可以說是以「居住證」之名，行

「戶籍化」之實。而眾所皆知的是，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於兩岸

人民的規範，是以「戶籍」做切割—即擁有臺灣戶籍就不能有大陸戶籍（反

之亦然）的「單一戶籍」制度。然而「居住證戶籍化」的政策，等於是以

「擦邊球」方式挑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既有的「單一戶籍」法制基礎，

當然更可能逐步侵蝕兩岸行之有年的法理架構。 

二、「居住證」的安全風險 

誠如蔡總統所言，「居住證是一張卡片，跟認同是兩回事」，筆者也認為

抽象的國家認同並非是申領「居住證」最為嚴重的國家安全風險。但在陸



申辦「居住證」的臺灣民眾，無論是「自願」或「被自願」，可以確定的

是必然和大陸社會產生比一般臺灣民眾更為深刻的連結—至少在融入大陸

社會信用體系、面對大陸政治監管的面向上，將會承擔更多的疑慮與風險，

當然也可能因為長期沈浸大陸社會網絡之中而有更多暴險的可能。換言

之，「居住證」對於臺灣實質的國家安全風險，可能來自於北京強烈的政

治意圖及統戰侵蝕，簡單以幾個可能的狀況為例證，說明「居住證」可能

衍生的具體國家安全潛在風險：首先，根據目前臺灣「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 28 條規定，僅規範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臺灣公務員；換言之，持有「綠

卡」者是可以擔任公務員，而「居住證」目前並無明確規範。試想，一位

持有「居住證」的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優秀臺灣籍碩士，回臺參加

國安單位特考，並且順利考取，究竟會對我們國家安全運作體制產生什麼

影響？就算沒有影響，考上的人又如何自處於過去在大陸的訓練、人脈與

工作之間的衡平？其次，依照目前臺灣《選罷法》相關規定，雖然也沒有

規範持有「綠卡」者不得參選，但綜觀臺灣近年大大小小的選舉，候選人

無不被放大檢視「沒有綠卡」或者「放棄綠卡」。而較「綠卡」性質更為

敏感的「居住證」，目前也無相應規範，可以預見，領有「居住證」的臺

灣民眾，必然長期在大陸生活，鑲嵌在大陸的政經社會脈絡，剎時突然回

臺參政選舉，難免讓人有所疑慮，如同近年來統促黨、愛國同心會等在資

金及立場上難免讓人質疑、甚至引發臺灣社會對立衝突。筆者必須強調，



我們應該要尊重臺灣民眾因為生活所需而不得不在大陸申領「居住證」的

選擇，並保障其基本權利，但也必須同時考量國家安全與個人人權之間的

衡平。但以上例證，都不是抽象而空洞的木馬屠城，而是實質可能發生的

國家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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